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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租赁办〔2021〕12 号附件

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入库认定指南（试行）

一、设定依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中

央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工作的函（建办房函〔2021〕

49 号）、《南宁市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南住建规〔2021〕3 号）、《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规

范房屋租赁行为有关事项的通知》（南府规〔2020〕22 号）等

有关文件。

二、申请主体

（一）依法登记，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本市设立的独立核

算法人实体；

（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无“高进低出”“长收短付”等高风险经营行为；

（四）实施项目运营的住房租赁企业，营业范围包含“住房

租赁”（或相似表述）业务；

（五）开展居间代理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营业范围包含“房

地产经纪”业务。

三、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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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类型 

1.新改建类项目。应为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且为申报

年度内开工、竣工、已开工未竣工的项目。“城中村”“城边村”

及闲置毛坯住宅改造提升租赁住房品质项目，房源规模不少于

50 套（间）或建筑面积合计不少于 1500 平方米且位置相对集中。 

2.购买商品住房作为租赁住房项目。应为申报年度内收购筹

集的项目，认定时间以购买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准。 

3.盘活存量住房项目（含企事业单位自持、租赁企业托管、

经纪机构居间代理租赁住房项目等）。应为在申报年度内筹集的

项目且租赁合同期限仍在存续期内。认定时间以收储（托管、租

赁）合同签订时间、项目装修开工时间或年度内投入运营并在南

宁市住房租赁服务监管平台房源发布（或网签备案）时间为准。

项目总规模不小于 50 套（间）。 

（二）项目运营期 

项目持续运营起始时间以在南宁市住房租赁服务监管平台

发布房源（或网签备案）之日起计算。新建项目应承诺租赁持续

运营期限不少于 10 年，其中，企业购买商品住房作为租赁住房

的视为新建项目；改建项目应承诺持续运营期限不少于 8年；住

宅类改造项目应承诺持续运营期限不少于 5年；自持住房项目应

承诺持续运营期限不少于 3年。 

四、入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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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 

申请企业应按照材料清单向市房屋租赁服务中心递交相关

申请材料，并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核验 

项目入库应进行项目现场核验，新改建项目需出具《现场核

验报告》。核验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唯一性、真实性、准确性的核实； 

2.项目租赁住房建筑面积的预核； 

3.盘活项目需核实地板抹平、墙面粉刷、通水通电等情况； 

4.拍摄项目现场照片。其中，新改建项目应对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进度、房屋内部结构等情况进行现场拍照；盘活项目应对小

区大门、楼栋外立面、单套住房门口、房屋室内等情况进行现场

拍照。 

（三）入库 

1.材料收集。由市房屋租赁服务中心收集企业申报材料后，

及时提交南宁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席会

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进行审定； 

2.项目审定。由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自然资源局、市行政审

批局、市财政局、城区（开发区）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对申报项目

基本情况、项目规模、项目进度、土地情况、房源情况、租赁情

况等内容进行联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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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入库。由市住建局根据联席会议纪要，将项目纳入南

宁市住房租赁房源项目储备库。 

五、入库材料 

（一）新建类租赁住房项目 

1.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租赁住房项目 

包括租赁住房用地新建租赁住房项目、存量国有土地新建租

赁住房项目。 

（1）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2）项目营运方案及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用地资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资料； 

（4）设计资料及现场施工照片； 

（5）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2.集体建设用地新建租赁住房项目 

（1）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2）项目营运方案及项目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合作开发项目需提供合作协议； 

（4）用地资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资料； 



 

 
— 6 —

（5）设计资料及现场施工照片； 

（6）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3.购买商品住房筹集租赁住房项目 

（1）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2）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 

（3）房源清单； 

（4）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二）改建、改造类租赁住房项目 

1.非住宅用房改建改建租赁住房项目 

包括含集中式厂房（仓库）改建租赁住房项目、集中式商办

改租等非住宅用房改建租赁住房项目。 

（1）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2）房屋权属证明文件及现状照片； 

（3）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 

（4）项目改建方案，包括建筑改造设计方案、租赁运营管

理方案；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2.“城中村”“城边村”及闲置毛坯房屋改造租赁住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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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2）房屋权属证明文件及现状照片； 

（3）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 

（4）项目改造方案，包括建筑改造设计方案、租赁运营管

理方案； 

（5）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6）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三）盘活存量住房项目 

1.盘活存量住房项目 

包括自持租赁住房项目、住房租赁企业托管租赁住房项目、

从试点期开始至“非改租”政策实施前在建的非住宅用房改建租

赁住房项目、试点期竣工的竞配产权移交住房改造租赁住房项

目。 

（1）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2）企业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 

（3）房源清单； 

（4）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六、受理部门 

南宁市房屋租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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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理地点 

青秀区园湖北路 35 号房产大厦三楼 16 号窗 

八、咨询电话 

0771-5656158 

九、受理时间 

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 (周一至周五，法

定节假日除外)  

 

附件：1.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2.南宁市租赁试点项目房源清单（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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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宁市住房租赁试点项目房源入库认定表

受理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项目类型

（请勾选需入库类型）

新建类
租赁住房用地新建 □存量国有土地新建

□集体建设用地新建 购买商品住房筹集

改建类

工业仓储改建商办改建

“城中村”“城边村”改造

闲置毛坯住宅改造

盘活类

企事业单位自持租赁住房项目

租赁企业托管租赁住房项目

试点期开始至“非改租”政策实施前在建的非住宅用房改

建租赁住房项目

试点期竣工的竞配产权移交住房改造租赁住房项目

二、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注册地址

社会信用代码 工商登记注册类型 国有 民营 其它

注册资本 实缴资金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是否备案 是 否 电子邮箱

三、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投资额度

项目位置
所属县区

（开发区）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

开工时间 （预计）竣工时间

地块总面积（㎡） 建筑总面积（㎡）

项目楼楼总数 套/间 租赁住房楼栋号

租赁住房套（间）数
租赁住房总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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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补充说明情况

承诺事项

我单位自愿将 (项目名称)纳入南宁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项目储备库。

现郑重承诺：

1.对申报项目及佐证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性负责。

2.严格按照项目进度安排进行项目建设，落实自筹资金来源，不随意缩减项目建设规模、拖延项目建设周

期、变更项目建设内容。

3.该项目将持续运营 年，住房租金涨幅不高于南宁市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签约租金不

得比同时期同地段租金参考价高 50%。该项目属于租赁住房项目的，在持续运营期限内只租不售。新增房源租

赁网签备案率 100%。

4.如实提供项目执行进度、情况报告等材料，接受住建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评估、验收等工作。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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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宁市租赁试点项目房源清单（模版）

单位：套（间），平方米、个

单位名称
小区

名称

坐落（含区县、街道、门

牌号、楼栋、单元、室号）

所在

楼层

证载

面积

规划

用途
房间数 户型

租赁

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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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6月 9 日印发


